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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建華《明代宗族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）

常建華先生受教於馮爾康先生，多年來致力於明清宗族史的研究，《明代

宗族研究》一書彙集他近年陸續發表的一些文章，這些文章也都集中在明代宗

族這個課題上，書名很精確的點出整本書的主題所在。

關於宗族史的研究，迄今已累積不少成果，如徐揚杰對中國宗族發展史作

過有系統的討論；
1
Maurice Freedman以東南沿海的福建、廣東兩地為模型，分

析宗族的等級制度、內部分化、宗族間與跨宗族的聯繫。
2
另一方面，也有人以

宗族為整體，從不同角度討論宗族與地方社會、國家權力的交涉：如Robert

Hymes討論地方宗族對讀書人的支持，以及這些讀書人在取得功名後對宗族的

回饋；
3
井上徹從禮制看地方宗族與國家的互動關係；

4
Michael Szonyi注意清代

家族如何形塑其家族認同，以及此認同與地方、與國家的關係；
5
John Dardess

則是針對吉安府泰和縣的地方宗族，從宗族的成員組成、聯宗合族的角度切入，

談地方宗族、宗族成員與中央政治的關係。
6

相對的，常建華先生則試圖在現今研究成果的基礎上，思考地方宗族如何

以其形態的轉變與組織化的趨勢，因應整個地方社會的變動，而地方鄉約的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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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又對其造成何種影響。全書上、中兩篇，遂分別針對祠祭所促成的宗族組織

化，以及組織化與鄉約的關係等課題進行討論。

上篇篇名為「明代宗族祠廟祭祖」。作者因閱讀明代方志發現宗族祠廟祭

祖主要流行於南方地區，以安徽、江西、福建最盛，因此上篇便以徽州、江西

吉安、福建興化三個宗族傳統較強的地區為例展開討論。作者運用了十分豐富

的資料，說明三地宗族在明代有聯宗合族的趨勢，並以興建或修復宗祠，祭祀

始祖或始遷祖為具體表現。如徽州，作者認為其特點是「宗祠的發展，即以祭

祀始遷祖統宗合族」，而其「統宗祠的增加，說明了明代徽州宗族規模的擴大

和組織化」（頁94-95）。如福建興化，則是早在南宋便有族祠的出現，入明以

後仍不衰。在「江西吉安府的宗族祠廟祭祖」一章，作者則注意到在明中後期

吉安府有總祠的出現，而總祠對聯繫宗族成員、形成嚴密宗族組織都有其重要

性，因此當地宗族常以祠堂為核心建立宗族的各項制度，使宗族組織化（頁

179）。

宗祠的興建雖可有效的聯繫各個房支族人，但所聯繫的對象除了同縣房支

族人以外，應還有許多房支族人是跨縣甚至跨府而來，這些分散在不同地域的

房支彼此間的聯繫或組織化的程度，是否會受到距離遠近的影響而有所不同？

而宗祠與祠祭的作用，在多大的地域範圍內可以達到最大程度的發揮？作者大

概認為以「府」是較合理的地域範圍，所以上篇亦以府為單位進行討論。於是

我們可以繼續追問一個問題是：全府的各房支宗族共同興建總祠、舉行祠祭，

對促進宗族的組織化能夠達到多少作用與多大效果？我認為這是可以在作者已

建立的基礎上繼續探討的問題。

除了建祠以外，地方宗族間進行聯宗時的通譜，似乎是另一值得注意的部

份。由於我個人的研究以吉安為主，在此舉出吉安的兩個個案以供參考。第一

個案是以一縣為範圍的血緣性聯宗：著名的江右王學學者鄒守益（1491-1562），

屬於安福澈源鄒氏家族，其父鄒賢（1454-1516）在世時曾尋訪永豐、樂安、崇

仁、宜黃等地鄒氏房支，欲作統宗譜，但最後因過於困難而宣告放棄。鄒守益

繼承先志，但鑑於父親失敗的經驗，於是改以安福一縣為主作小宗譜，其他各

地的鄒氏各房支亦仿其而紛紛作己之小宗譜。
7
另一個案則是跨府縣的血緣性聯

宗的通譜行為：另一位江右王學學者曾同亨（1533-1607），屬於吉水泥田曾氏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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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族，他在取得功名後積極尋訪散落在江西三府六縣的曾氏房支，並一一與其

通譜，但他在完成通譜的艱鉅任務後卻表示──「不容不一合者義也，不能必

其常合者勢也」，顯示他也承認這類統宗譜只是一時的，不可能維持長久。
8
兩

個個案都顯示一旦超過縣以上的範圍，即使是通譜也有客觀上的困難尚待克服。

作者在上篇的論述主軸放在興建宗祠，並視此為宗族組織化的重要關鍵，

中篇「宗族的組織化與族規的興起──以鄉約的推行為視角」，則繼續討論宗

族組織化的另一關鍵因素──鄉約的推行。

明中期以後由於里甲制的解體，地方上為彌補里甲制的不足，遂常選擇實

行鄉約作為穩定地方秩序的方式之一，而明中期以後鄉約的流行這個重要議

題，已廣受許多學者的注意，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，累積了不少的研究成

果。

地方人士在推行鄉約的過程中，除了必須取得官方支持外，地方宗族的配

合也是成功推行鄉約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，地方宗族常主動或被動的取用鄉約

的理念與方法，用以制定宗約、族規以約束族人。作者先介紹鄉約與明代基層

社會治理間的關係，指出：「有的地方官實行鄉約，遇到了如何在宗族中進行

的問題，他們通過將鄉約推廣到宗族，使宗族組織化。」（頁258-259）接著從

鄉約切入到宗族組織化這個主題，然後提出「宗族鄉約化」這個概念。如作者

在〈引言〉中說：「宗族鄉約化」的提出，主要是「把宗族活動放在宋以後士

大夫的化鄉實踐中認識，把握明代宗族組織化的機制」（頁8）。

通過上、中兩篇的敘述，我們大約可以發現，對作者而言，「宗族組織化」

與「宗族鄉約化」兩個概念的內容是相互涵攝的，但彼此又存在邏輯上的先後

關係。「宗族鄉約化」在先，「宗族組織化」在後，因有鄉約化，才有組織化。

但宗族鄉約化是在地方上普遍實行鄉約的歷史背景下而發生的，同樣的，宗族

組織化之先也須有興建宗祠的這個前提條件存在。其論述的理路似可約化如下：

鄉約實行 宗族鄉約化


興建宗祠 宗族組織化

倘若上述的歸納無誤，作者應是從宗族形態變動的主題出發，推究其外部因素

──鄉約實行，與內部因素──興建宗祠，最後得到宗族組織化的結論。但鄉

8
曾同亨，〈南豐曾氏族譜序〉，《泉湖山房稿》（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），卷八，頁25-2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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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實行與宗族鄉約化既是宗族組織化的因，則何謂宗族組織化，似仍有一些待

闡明之處，也許作者可以對此作更多的說明。

作者也注意到宋以來士大夫「化鄉」的理想與實踐。「化鄉」理想有很廣

泛的意思，但作者並未特別深入釐析此理想與具體實踐間的關係，因此在我個

人閱讀理解中，作者應是認為士大夫多具有此一理想，所以選擇從譜論的角度

切入，討論士大夫的宗族思想。在下篇「明人的族論與譜論」，作者以宋濂

（1310-1381）、楊士奇（1365-1444）與羅欽順（1465-1547）三人為例，討論

其宗族思想、族論與譜論的異同。宋濂是明初浙江學術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楊、

羅二人則都是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。楊士奇是明初的學術官僚，官至大學士，

羅欽順則是與王守仁同時齊名的理學家，學術立場傾向程朱學。儘管下篇在地

域的選擇上稍異於上篇，但所列出的三人既是在明初、中期政治界與思想界具

相當代表性的人物，因此討論三人的宗族思想仍有其意義。

John Dardess在關於泰和的研究中指出，明初泰和因有楊士奇在朝援引同鄉

的緣故，遂使泰和出身的官員在中央朝廷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，其他地區

皆難以望其項背。作者也注意到這一點，表示：「宗族的故家觀念形成傳統，

一脈相傳，反映出泰和世家大族為中心的社會特點。」（頁414-415）我想楊士

奇與羅欽順兩人關於宗族論述的許多內容都有相似之處，應與二人的出身背景

有關，至於如何把二人的論述與出身其他地區的人的論述相比較，則是另一個

尚待處理的課題。

最後我想吹毛求疪一下，作者行文有時會使用「文化景觀」一詞，形容某

些宗族活動所形成的文化現象。（如頁94）但一般而言，文化景觀係指人類的

文化、活動與自然互動形成的景觀，如礦業遺址即是一例。就這一點來看，人

類文化活動所構成的景觀，若未與自然互動，應不能算是文化景觀的一種。也

許可以考慮使用其他名詞。

本書在蒐集資料上有相當的廣度，而作者對文集、方志資料的閱讀與利用，

也都再再讓人驚奇於其用功之勤與讀書之廣。如第五章關於鄉約的介紹，便是

作者吸收過去的研究成果，以及發掘新資料，所完成相當紮實的一篇文章。如

第四章關於吉安府的宗族祠廟祭祖一文，作者利用《中華尹氏通志》一書揭露

當地尹氏宗族的豐富面貌，這些面貌都是過去我們所不熟悉與不知道的。作者

在其研究中試圖提出一些論點，這些論點也都是建立在堅強的史料基礎，以及

融會印證文集與方志的資料後所提出的。如第一章作者考察明初以來祠廟祭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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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制的變化，並詳細考察分析嘉靖年間禮部尚書夏言（1482-1548）的提案內容

與後續發展，發現夏言關於祭始祖與建家廟的提案雖對社會發生相當影響，讓

地方上原本存在祠堂違制祭始祖的情形合法化，並使地方開始出現大量興建宗

祠祭祀始祖的現象，但作者又注意到，這些提案並未成為永久性的制度，如萬

曆朝便未繼續承認這些政令的有效性，因此我們又不能過度誇大整個提案的影

響。（頁12-22）在第五章談明初以來鄉約的推行與發展，作者也提供了一些相

關資料，諸如嘉靖五年（1526）江西地區大規模推行鄉約一事，以及嘉靖八年

（1529）以前已有地方官員結合聖諭六言與《呂氏鄉約》宣講的一些事例。（頁

210-214）作者在這些部份展現的思考與洞見，都是很值得我們參考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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